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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 107 年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問 答 集 彙 整

（宣導期間：107 年 4 月至 6月）

■前言

本院 107 年宣導係以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

暨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為對象，爰本問答

集係彙整上述宣導對象之發問並予以回應。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本法）於 107 年 6 月 13 日修

正公布，自同年 12 月 13 日起施行，以下涉及新法部分以「本法

修正條文」稱之。

■交易行為：

問 1：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4 項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9

條間應如何適用？

答 1：

（一） 按本法第 9 條規定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

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賃、承攬等交

易行為；復按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4 項規定，廠商或其

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配偶、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、同財

共居親屬之情形者，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，但本項之執

行反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，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定

後免除之。

（二） 本法第 1 條第 2 項明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，除其他

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，適用本法之規定。按違反政府採

購法第 15 條之規定，並無罰則，解釋上即非屬較本法嚴

格之規定，進而遇有兩法競合之情況時，應直接適用本法

相關規範。亦即符合本法第 2 條、第 3 條所定之公職人員

及其配偶、共同生活之家屬、二親等內之親屬等之關係

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採購之交易

行為，倘為前開交易行為，應依本法第 15 條規定處以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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鍰。

（三） 另依本法修正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規定，依政

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採購，可例外

排除於交易行為禁止之範圍，併予敘明。

問 2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(下稱退輔會)指派該會某處處長

至欣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欣欣客運)擔任董事，修法

後，退輔會是否可與欣欣客運為交易行為？

答 2：

（一） 按本法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4 款規定，由公職人員或其配

偶、共同生活家屬、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

獨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、非

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，屬公職人員之關係人。但屬政

府或公股指派、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，不包括之；第

1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

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賃、承

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。

（二） 所詢退輔會處長如為本法修正條文第 2 條所稱之公職人

員，其擔任欣欣客運之董事，係因政府或公股指派者，則

欣欣客運可排除於本法所定關係人範圍。是以，本法修正

條文施行後，所詢情形，因欣欣客運排除於關係人範圍，

爰退輔會與該公司為交易，尚難認有違反本法修正條文第

14 條交易行為禁止之規定。

問 3：某部會之公職人員經指派至該部會所屬公營事業擔任董事，

則該公營事業能否與該部會交易？

答 3：

（一） 依本法第 9 條規定，該公營事業為該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

自不得與公職人員之部會及所屬機關、受其監督之機關交

易。惟如該公營事業為該部會百分之百投資之公司，且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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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利益均歸國庫而該公職人員本身並無獲致分紅等額外

利益之情形，因無利益輸送疑慮，則例外可允許交易（法

務部 98 年 09 月 30 日法政字第 0980035751 號函釋參照）。

（二） 另依照本法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4 款規定：「公職人員、第 1

款與第 2 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獨立董事、監察

人、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及非

法人團體。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、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

者，不包括之。」如該董事職務係由部會指派者，依上開

條款但書規定，該公營事業即排除為該公職人員之關係

人，故無迴避義務，於補助或交易行為，亦不受本法修正

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。

問 4：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原有採購案之後續擴充，是否應依本法修

正條文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，重新揭露與公開身分關係？

答 4：

（一） 若原有採購之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已敘明後續擴充之期

間、金額或數量者，其依政府採購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7 款

辦理之後續擴充採購，本質亦屬原採購案經公告程序辦理

者，應不在本法修正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禁止交易範圍之

列。

（二） 然因後續擴充採購仍屬另一獨立採購行為，是以後續擴充

採購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仍應依本法修正條文第 14 條

第 2 項規定事先主動揭露身分關係，機關團體亦應於交易

成立後主動公開該身分關係。

問 5：某乙為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 A 上市櫃公司之董事，請問某

乙得否買賣 A 公司股票？

答 5：

（一） 按本法第 9 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

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賃、承攬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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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行為。」所稱「機關」，依本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，

係指「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」而言。又法

務部 103 年 8 月 12 日法廉字第 10305027590 號函釋略以：

「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董事或監察

人，係公營銀行之法人代表，如同時服務於該公營銀行或

其監督機關，且同時於該機關（構）具有本法所定之公職

人員身分者，則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即為該公

職人員之關係人，依本法第 9 條規定，自不得與該公營銀

行為買賣、租賃、承攬等交易行為。惟如台灣金聯資產管

理股份有限公司係依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，自有價證券

集中交易市場向不特定第三人購買公營銀行已完成公開

發行之股票或債券，因該公司並非逕與該公營銀行為交易

行為，與本法第 9 條規定之要件似有未符。」

（二） 所詢某乙為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 A 上市櫃公司之董事，依

本法第 2 條規定，某乙為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。某乙得否

買賣 A 公司股票，首應確認 A 公司是否為公營事業機構：

1. 如 A 公司非屬公營事業機構，即非本法所稱之機關，自

無本法第 9 條規定之適用。

2. 如 A 公司係屬公營事業機構，即為本法所稱之機關，則

依本法第 9 條規定，某乙不得與 A 公司為買賣、租賃、

承攬等交易行為，惟若某乙係自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

向不特定第三人購買 A 公司已完成公開發行之股票，而

非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參與 A 公司之私募，

則實際與某乙之交易對象，原則上為投資相關股票之不

特定第三人，尚非某乙逕與 A 公司為交易行為，與本法

第 9 條規定之要件似有未符。

（三） 又某乙為 A 上市櫃公司之董事，如有買賣 A 公司股票情

形，仍請注意證券交易法第 155 條（對上市有價證券之禁

止行為）、第 157 條之 1（內線交易之禁止）等規定，併予

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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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6：由某機關公職人員擔任董事長之財團法人，可否與該公職人

員服務機關為交易行為?

答 6：

（一） 依照法務部 98 年 3 月 9 日法政字第 0980009380 號函釋

略以：農業金融局局長雖擔任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

（下稱研訓院）董事，然研訓院既屬財團法人，即與營利

事業之定義有間，則研訓院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

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賃、承攬等交易行為，尚非屬關係

人交易行為，故與本法第 9 條之規範有間。爰此，依現行

規定，財團法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服務機關交易行為，並

無本法之適用。

（二） 另依照本法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4 款規定：「公職人員、第 1

款與第 2 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獨立董事、監察

人、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及非

法人團體。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、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

者，不包括之。」如該董事職務係由部會指派者，則該財

團法人即排除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其於補助或交易行

為，不受本法修正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。

問 7：如果公職人員之妻子已亡故，妻舅是否可承攬公職人員所任

職公司之業務？

答 7：

（一） 依據本法第 9 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

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租賃、承攬

等交易行為」，公職人員之配偶死亡，縱他方再婚時，不

為姻親關係消滅之事由（法務部 97 年 3 月 6 日法律字第

0970005935 號函參照）。

（二） 因此，公職人員之妻子已亡故，其妻舅仍為其二親等以內

親屬(姻親)，尚不得與該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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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機關為買賣、租賃、承攬等交易行為。本法修正條文第

14 條第 1 項仍原則規定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

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

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」，惟於同條項但書

設有若干排除規定，如「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

採購」、「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」等，可供參考。

問 8：機關依強制執行法所執行之拍賣，公職人員可否投標應買？

答 8：

（一） 司法實務認為拍賣乃屬買賣性質，並以債務人為出賣人，

拍定人為買受人，故其買賣之法律關係存在於債務人與拍

定人間，準此，執行機關拍賣時，其出賣人既仍係債務人

（即義務人）而非執行機關。因此，執行機關拍賣時，其

出賣人為債務人而非執行機關，則與本法第 9 條所稱「公

職人員服務機關」為出賣人之要件不符，而無本法之適

用，（法務部 100 年 1 月 12 日法政字第 0999057210 號函

解釋參照）。

（二） 然執行機關內之公職人員，若於拍賣程序中涉有假借職務

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或有應

迴避而未迴避情事，則仍涉有違反本法第 7 條、第 6 條相

關規定之虞，惟應視個案具體事證為斷。

問 9：機關如與廠商間交易時，如何界定關係人範圍為何？

答 9：

（一） 按本法第 3 條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其範圍如下：「一、

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。二、公職人員之二親

等以內親屬。三、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。

四、公職人員、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

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。」

（二） 又依本法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：「公職人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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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獨立董事、

監察人、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

及非法人團體。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、遴聘代表或由政府

聘任者，不包括之。」

■人事任用：

問 1：某公營事業董事子女受僱為該事業或其他所屬公營事業雇

員，是否違反本法？

答 1：

（一） 如該董事有利用其職權，或假借該職務上之機會，以圖其

子女受該事業或其他所屬公營事業僱用之非財產上利

益，即有違反本法第 7 條規定之虞。

（二） 如該子女有向該事業或所屬公營事業有關人員請託關說

或以其他不當方法，圖其受僱用之利益，則可能違反本法

第 8 條規定。

（三） 關係人受僱用如符合其他法令及事業內部用人標準程

序，該公職人員對於僱用流程並未參與，且無違反前開規

定者，為保障人民之合法工作權，原則上尊重事業規定及

首長之用人權限，尚無違反本法疑義。

問 2：機關首長之子女至首長服務機關應徵，是否就不得任用？

答 2：

（一） 機關首長之子女為本法第 3 條第 2 款所規定之關係人，人

事進用屬本法之非財產上利益，機關首長於其子女進用過

程，應依本法第 6 條規定自行迴避，且不得假借該職務上

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以圖其關係人之非財產上利益，否

則即有違反本法第 7 條規定之虞。

（二） 又如該子女有向該機關有關人員關說、請託或以其他不當

方法，圖其受進用之非財產上利益，則可能違反本法第 8

條規定。

（三） 若無上開違反本法情事，則機關首長得否任用其子女，應

回歸相關人事法規認定之，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等人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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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，多明定機關首長不得任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親屬，

併此敘明。

■其他：

問 1：某甲係由僑務委員會指派代表政府出任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

證基金之董事長，該基金之主要業務，在對具發展潛力而欠

缺擔保品之僑民、僑營事業及臺商事業提供信用保證，協助

其順利自金融機構取得所需資金；某甲另自 107 年 7 月 1 日

起兼任華南商業銀行監察人，該基金就華南商業銀行所送僑

民、僑營事業及臺商事業等貸款案，審核是否提供信用保證

之會議開會時，甲應否依本法規定迴避？

答 1：

（一） 按本法第 6 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，應即自

行迴避。」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

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二、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

行該項職務，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。」

（二） 所詢某甲係由僑務委員會指派代表政府出任財團法人海

外信用保證基金之董事長，依本法第 2 條規定，某甲為本

法規範之公職人員；某甲另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兼任華南

商業銀行監察人，依本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，自 107 年 7

月 1 日起，華南商業銀行為某甲之關係人；又財團法人海

外信用保證基金就華南商業銀行所送僑民、僑營事業及臺

商事業等貸款案，審核是否提供信用保證一事，核其性質

係屬本法所稱財產上利益。故公職人員某甲於執行職務

（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之職務）時，遇有涉

及其關係人（華南商業銀行）之利益（提供信用保證之財

產上利益）者，依本法第 6 條及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，即

應依法自行迴避，停止執行該項職務，並由職務代理人執

行之。

（三） 另本法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已增訂但書規定，將

「屬政府或公股指派、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」，排除

於關係人之列。故自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起（自 107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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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3 日起），某甲兼任華南商業銀行監察人，如係「屬政

府或公股指派、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」，華南商業銀

行尚非某甲之關係人，則某甲於執行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

證基金董事長之職務時，遇有涉及華南商業銀行之利益

者，自無須迴避職權行使，併予敘明。

問 2：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如係由代表政府或公股之

董事擔任，就個人績效獎金部分應如何迴避？

答 2：

（一） 按本法第 6 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，應即自

行迴避。」及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：「公職人員知有

迴避義務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二、其他公職人員

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，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。」本法所

稱公職人員，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之

人員；所稱利益，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，復為

本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。

（二） 所詢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如係代表政府或

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，則為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。董事

長就個人績效獎金部分，應停止執行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

執行，或報請指派機關核示如何迴避。

問 3：公職人員 A 如受機關指派擔任公營事業之監察人：（一）A

因本身專業，而受該公營事業指派為其 100%轉投資之公

司擔任董事，則該轉投資之公司是否有本法之適用？（二）

如 A 受指派擔任公營事業之監察人，經該公營事業 100%

轉投資之公司聘任為顧問時，是否亦有本法之適用？

答 3：按本法所稱利益衝突，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，得因其作為

或不作為，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，為本

法第 5 條所明定：

（一） 本法第 3 條第 4 款明定「公職人員、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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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」，

為關係人之範疇，故依本法規定，該公職人員如受機關指

派擔任公營事業之監察人，而受該公營事業指派為其100%

轉投資之公司擔任董事，該轉投資之公司因仍屬公營事

業，仍有本法之適用。惟本法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4

款但書規定「屬政府或公股指派、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

者，不包括之」，故於新法施行後，屬政府或公股指派、

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為負責人、董事、獨立董事、監察

人、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及非

法人團體，即非本法所稱之關係人範圍。

（二） A 受指派擔任公營事業之監察人，經該公營事業 100%轉

投資之公司聘任為顧問，是否亦有本法之適用？則端視該

「顧問」之性質而定。即：

1. 如 A 純粹任該公營事業 100%轉投資公司之顧問，則

非屬本法適用範圍；但若該顧問於實質上經營該公

司業務或掌管該公司人事、財務等業務，或兼具管

理事務及簽名之性質，具實際負責人性質，亦有本

法之適用。

2. 又本法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但書已如前

述。則新法施行後，A 如經該公營事業轉投資 100%

之公司聘任為顧問，亦無本法之適用。


